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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横祸：

流浪女被收养14年后

遭遇车祸身亡

2007 年， 一名精神有些异常且有语言

沟通障碍的女子流浪至内蒙古赤峰市区西南

百余公里外的一个村庄。 这名“流浪女” 并

非当地人， 连续多日露宿在外、 无人照顾，

也不能与当地村民进行正常交流。 村民辛某

某 （女） 见该“流浪女” 衣衫褴褛、 蓬头垢

面， 便动了恻隐之心， 时不时送些饭菜给

她。 一来二去， 该女子与辛某某熟悉了起

来， 还多次跟到辛某某的住处， 辛某某看其

十分可怜不忍心赶她走。 因为患有精神疾

病， 该女子也无法回答自己“家在哪里”

“家里有什么人” “如何联系家人” 等问题，

但在该女子随身携带的物品中， 辛某某找到

一张户籍证明， 上面写着“张某芳”， 于是

辛某某就称她为“小芳”， 此后村子里的人

也都跟着这么叫。 小芳的亲人一直未前来寻

找， 辛某某决定暂时“收养” 生活不能自理

的小芳照顾其生活起居， 并带她到村委会咨

询收养相关事宜。 由于无法开出需要的身份

证明， 给小芳办理户口的事便被搁置了。

来到辛某某家后， 小芳慢慢适应了这里

的生活。 辛某某有一个同样患有精神疾病、

智力受限的儿子李某， 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久

了，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街坊邻居中便

有人提议让两个孩子结个伴， 相互之间有个

照应。 辛某某想给两人办理结婚证， 但因为

小芳没有户口， 办理结婚证的想法也落空

了。 于是辛某某摆了些酒席， 邀请了街坊邻

居和亲朋好友， 宴请各方给两个孩子举办了

婚礼。 村里人也都对这门亲事很是认可， 称

小芳是辛某某的儿媳妇， 辛某某亦是当亲女

儿一样照顾小芳。 小芳和李某一起喂牛、 做

饭， 以夫妻名义整日生活在一起， 一家人过

得十分和睦。

然而， 不幸却意外来临。 2021 年 2 月

24 日 19 时许， 司机孟某宇驾驶小型面包车

与横过道路的小芳发生碰撞。 小芳受伤住

院， 于 2021 年 3 月 2 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孟

某宇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小芳承担次要责

任。 孟某宇因此次事故被法院以交通肇事罪

判处缓刑。 事故发生后， 公安机关对死者小

芳真实身份进行了核实， 经核实查明， 与小

芳关联性最大的名为张某芳的户籍信息已于

2012 年被死亡注销。 经对死者与户籍系统

中的张某芳进行比对， 两者之间的体貌特征

存在很大差异， 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线索，

死者的真实身份及年龄无法被查实， 死者也

从小芳变成了没有姓名的“某女”。

孟某宇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

交强险及保险限额为 100 万元的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对于此次事故的赔

偿， 辛某某与孟某宇、 某保险公司签订和解

协议一份， 由某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辛某某

因某女死亡产生的医疗费、 丧葬费、 交通费

合计 7 万余元， 保险公司已履行完毕。 但在

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赔付问题上， 三方

均未达成一致意见。

2022 年 6 月， 辛某某向喀喇沁旗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要求某保险公司、 孟某宇继续

赔偿和解协议约定给付不足部分医疗费 1 万

余元， 并根据事故认定书确定的主次责任按

相应比例赔偿死亡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合计

69万余元。

对簿公堂：

事实扶养人主张

抚慰金应被认可

本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某女因交通

事故死亡， 在无法查明其近亲属的情况下，

应由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

院起诉主张死亡赔偿金。 原告辛某某在无证

据证明系某女近亲属或存在收养关系的情况

下， 起诉主张赔偿死亡赔偿金， 属主体不适

格。 但某女死亡， 辛某某支付的各项费用，

应由侵权人即本案被告孟某宇驾驶车辆投保

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付， 不足

部分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责任比例 70%赔

付。

某女自 2007 年开始与辛某某共同生活并

由其照顾， 至事故发生时已达 14 年， 双方存

在一定的感情联系。 现某女因交通事故死亡，

辛某某虽然不是近亲属， 但对其精神亦造成

了一定损害， 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某

女对事故的发生负次要责任， 故酌定精神损

害抚慰金为 1.5 万元。 孟某宇投保了保险， 赔

偿主体应为保险公司。 某女死亡产生的各项

合理费用扣除保险公司已支付的 7 万余元，

不足部分为 6000 余元， 应予赔偿。 法院遂判

决保险公司赔偿辛某某 2.1 万余元， 驳回辛某

某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 辛某某及某保险公司均不

服， 上诉至赤峰中院。

赤峰中院二审查明， 事实与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一致。 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

另查明， 二审中辛某某自愿放弃一审中关于

和解协议以外医疗费差额部分的诉讼请求，

孟某宇及保险公司均同意。 某女与辛某某儿

子李某关系亲密， 可认定某女与辛某某家庭

成员有紧密的家庭生活关系。 本案的争议焦

点为辛某某作为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

抚慰金的请求权主体是否适格。

赤峰中院审理后认为， 辛某某与死者某

女形成了事实上的扶养关系。 2007 年， 患有

精神疾病、 语言沟通障碍的某女流浪至辛某

某所在村子， 生存面临巨大挑战， 辛某某将

其收留家中照顾、 共同生活， 至事故发生时

已达 14 年之久。 14 年期间， 某女已与辛某某

及其家庭成员形成了稳固的家庭生活关系，

并获得了同村其他村民的认可。 共同生活期

间某女与辛某某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扶持、 相

互帮助、 相互慰藉， 辛某某及其家庭成员对

照顾某女也投入了财力和人力， 某女与辛某

某形成了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共同利益关系和

稳定的经济扶助、 精神慰藉关系。 赋予辛某

某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并不

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可推知的规定。

据此， 二审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辛

某某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 69 万

余元。 现某保险公司已将判决中确定的赔偿

义务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扶养关系人可为赔偿权利人

死亡赔偿金不属于被侵权人的遗产， 对

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亦不属于对被侵权人赔

偿请求权的继承。 死亡赔偿金是对生命权受

损害导致的相关权利人利益受到损失进行的

救济， 是对受害人家庭损失的弥补， 也是对

死者家庭利益的物质赔偿， 而不是对死者生

命本身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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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条规定： “被侵权人死亡的， 其近亲

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但未

明确否定形成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作为损害

赔偿权利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同时作为一种

特殊的侵权种类， 结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未经法

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

主张死亡赔偿金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该

法条将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排

除在主张死亡赔偿金的诉讼主体之外， 但并

没有排除形成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作为损害

赔偿权利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也就是说近亲

属和扶养关系人都可以是赔偿权利人。

本案中， 赋予辛某某死亡赔偿金和精神

损害抚慰金请求权符合人之常情， 且符合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事立法指导思想

以及民法的公序良俗基本原则。 虽然辛某某

与某女并不属于法律规范上的近亲属范围，

但事实上 14 年的家庭共同生活让某女与辛某

某及其家庭成员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和人

身依附关系， 这种关系的实际效果与近亲属

关系并无差异。 现某女因交通事故死亡， 对

辛某某及其家庭成员影响较大， 若否定辛某

某享有赔偿请求权则有悖情理。

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

价值目标，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

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

本原则， 而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是民法典侵

权责任编的立法目的。 本案若否定辛某某的

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 不利

于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违民

众情感， 且不能发挥民法典预防并制裁侵权

行为的立法目的。

另外，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民事诉

讼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 利害关系是指民法上的、

直接的人身财产利害关系， 即民事法律关系。

辛某某与某女存在事实上的扶养关系， 相互

间有直接利害关系， 形成了事实上的民事法

律关系。 因此， 辛某某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有权针对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

用提起诉讼， 向赔偿义务人主张权利。

（综合整理自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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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无此人”的她遇车祸身亡

非亲非故的她为何可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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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特殊” 的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交通事故

中的死者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流

浪人员”， 且无近亲属， 在被村民辛

某某扶养 14 年后身份仍无法确认。

最终， 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

与该女子形成事实上的扶养关系的家

庭成员死亡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合计

69 万余元。 本案的审理保护了死者

与事实上的扶养人所形成的家庭成员

共同利益关系， 符合公序良俗、 人之

常情， 亦弘扬了和谐、 友善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